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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標準 

修正總說明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九十一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嗣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修正發布，鑒於物

價指數、資料審查程序及所需人力、設備等成本逐年增加，並為因應一百

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清書審查管理辦法）新增展延等審查程序規定，爰修正本標準，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新增電子送件收費基準，以現行收費基準計算之。另考量指定公告

事業屬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片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顧）、

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者，其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數少，爰將現

行依產出種類數多寡區分收費數額規定，修正為不區分產出種類數

之單一收費數額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四條） 

二、 為配合清書審查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以

下簡稱清理計畫書）效期及展延，新增辦理清理計畫書展延之審查

費收費基準。（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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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標準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增列法源依據，以符體例。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

定公告事業），於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以下簡稱清

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之機關審查時，應依本標準

規定繳納審查費，其收費基準

如附表一。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

定公告事業），於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以下簡稱清

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之機關審查時，應依本標準

規定繳納審查費，其收費基準

如下： 

 

前項指定公告事業，如係

屬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

片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

護機構或養護機構或護理之

家，且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

月二十一日（含）後所新設

者，其收費基準如下： 

 

前兩項之規定，於指定公

告事業如同時產出一般事業

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

者，其應繳納之審查費應分開

計算，再合併繳費。 

 

酌修文字，並將現行收費基準

表，及現行條文第三項之規定整

併移列至附表一。又條文所指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即指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所列之情形，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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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指定公告事業辦理清

理計畫書變更者，其審查費收

費基準如附表二。 

    

第三條  指定公告事業辦理清理

計畫書變更者，其審查費收費

基準如下： 

 

前項指定公告事業，如係

屬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

片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

護機構或養護機構或護理之

家者，其收費基準如下： 

 

前兩項之規定，於指定公

告事業辦理清理計畫書變更

如同時產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與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其應繳

納之審查費應分開計算，再合

併繳費。 

酌修文字，並將現行收費基準

表，及現行條文第三項之規定整

併移列至附表二。 

 

第四條  指定公告事業辦理清

理計畫書展延者，其審查費收

費基準如附表三。 

 

 一、本條新增。 

二、 配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審查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

新增展延之收費基準。 

三、 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

查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四項及

第十八條之規定，現行實務

並無展延審查，首批展延預

計將於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

起申請，併予敘明。 

第五條  指定公告事業因下列

情形辦理清理計畫書所載事

項異動，免繳納審查費： 

一、基本資料、專業技術人

員、原物料、產品或營運

資料異動或產品製造過

第四條  指定公告事業因下列

情形辦理清理計畫書所載事

項異動備查者，免繳納審查

費： 

一、基本資料、原物料、產品

或營運資料異動或產品

一、條次變更。 

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基本

資料、專業技術人員、原物

料、產品或營運資料等項目

異動，仍應向審核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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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

新增或改變，而未致廢棄

物性質改變或數量增加

逾百分之十者。 

二、改變事業於遷廠、停（歇）

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

理計畫。 

三、改變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

應變計畫。 

製造過程、作業流程或處

理流程新增或改變，而未

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數

量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二、改變事業於遷廠、停（歇）

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

理計畫。 

三、改變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

應變計畫。 

異動，為配合該條規定，本

次刪除「備查者」文字；又

於實務管理面，此異動為營

運資料更改(如事業電話或

環保聯絡人改變)，其只需填

報異動申請表，審核機關未

有相關實質審查及審查支

出，是免繳納審查費。爰酌

修本文及第一款文字。 

第六條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

構於檢具清理計畫書或辦理

清理計畫書變更或展延送

審，免繳納審查費。 

第五條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及

清理機構於檢具清理計畫書

或辦理清理計畫書變更送

審，免繳納審查費。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刪除廢棄

物清理機構，酌修文字。 

三、配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審查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

明定提送清理計畫書之時

機。 

四、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於申

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及

各種許可證之核發、展延或

變更時，已依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

收費標準規定繳交審查費；

復以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之同意設置文件及處理許可

證，其審查項目已包含清理

計畫書應載明事項。是就公

民營處理機構向審核機關檢

具、變更或展延清理計畫

書，考量此際審核機關未有

相關審查支出，爰明定此類

情形免繳納審查費。 

第七條  指定公告事業於繳納

審查費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

形，得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

退還者外，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退還或保留。 

 

第六條  指定公告事業於繳納

審查費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

形，得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

退還者外，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退還或保留。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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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七條  本標準除第二條第二

項及第三條第二項自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施

行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依法制體例修正本標準施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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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一、本表新增。 

二、考量九十五年修正發布迄今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程度、申請所需之資料審查

程序、審查人力工時及系統與設備之維

護管理，估算審查成本，並區分送件方

式為書面或電子，以明定檢具清理計畫

書審查費收費基準。 

三、實務管理，調整有害事業廢棄物收費級

距，另簡化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片

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顧）、養

護機構或護理之家為單一收費數額。 

四、新增電子送件方式應繳納之審查費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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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一、本表新增。 

二、考量九十五年修正發布迄今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上漲程度、申請所需之資料審

查程序、審查人力工時及系統與設備之

維護管理，估算審查成本，並區分送件

方式為書面或電子，以明定變更清理計

畫書審查費收費基準。 

三、實務管理，調整有害事業廢棄物收費級

距，另簡化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片

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顧）、

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為單一收費數額。 

四、新增電子送件方式應繳納之審查費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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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  

 
 

 

 

 一、本表新增。 

二、考量九十五年修正發布迄今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上漲程度、申請所需之資料審

查程序、審查人力工時及系統與設備之

維護管理，估算審查成本，並區分送件

方式為書面或電子，以明定展延清理計

畫書審查費收費基準。 

三、實務管理，調整有害事業廢棄物收費級

距，另簡化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片

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顧）、

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為單一收費數額。 

四、新增電子送件方式應繳納之審查費金

額。 

 


